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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 4月 16日（二）下午 1時 30分 

會議地點：禮賢樓 307會議室 

會議主席：曾宛如副校長(主任委員)  

會議紀錄：吳郁芬 資深專員 

出席委員： 

   副校長曾宛如、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朱士維、總務處總務長廖文正、國際事務處秘書吳熙君(代

理)、圖書館館長陳光華、主計室專門委員黃佩琦(代理)、文學院副院長徐學庸(代理)、理學院

院長吳俊傑、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古允文(代理)、醫學院副院長許博欽(代理)、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黃文達主任 (代理)、管理學院蔣大偉經理(代理)、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鄭守夏、法律學院院長王

皇玉、生命科學院院長江伯倫、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商志雍、校園安全中心經理周之文(代理)、

學輔中心輔導員林宜均(代理)、學生住宿服務組組長楊國城、保健中心技正洪千惠(代理)、生活

輔導組組長高麗華、學生代表社工系蔡承諺同學、學生代表歷史系蘇彥庭同學(代理)。 

請假：電資學院院長 張耀文 

未出席：教務處教務長王泓仁、工學院副院長歐昱辰(代理) 

列席： 

  總務處營繕組羅健榮股長、教務處課務組熊柏齡總監、圖書館校史館營運組張安明組長、圖書館校

史館營運組吳鑫餘股長、計算機中心周承復主任、電機系吳健年行政組員、森林系丁宗蘇主任、

經營管理組嚴舒婷行政組員、經營管理組胡湘婷股長、住宿服務組李姿玫組員、活動中心李美玲

組長、台大農場鄭謹和股長、工業工程所鄒佳蓉、資源教室丘彥南顧問、吳郁芬資深專員、張銀

珍行政專員、潘怡侃行政專員、陳品翰行政組員、吳聖柔行政專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前次會議議案追蹤 

一、有關本校普通教學館無障礙電梯之規畫與評估。（學生代表法律系王宣翰） 

 追蹤狀況： 

總務處營繕組: 

    教務處已確認以增建方式辦理，故本組（營繕組）已著手辦理增建電梯設計監造技術服務事宜，

預計今年辦理增建執照與設計，明年辦理施工招標。 

 

  教務處課務組: 

1.本案已於 113 年 1 月 8 日簽請總務處協助於 113 年辦理委託技術服務，技服所需經費預估約 12

萬，擬由教務處及總務處各分攤 1/2。 

2.目前營繕組簽請委由建築師公會推薦之建築師辦理委託技術服務(委託技術服務費 120 萬元)，

俟完成發包後，後續視完成規劃設計及核算新設電梯經費總價(經評估後概需經費 12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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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另案簽請校方核示經費來源，並規劃於於 114 年執行新設工程，實際完成設計時間，於簽

約後 8個月。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執行，列入後續追蹤。 

二、有關本校新聞所、校史館無障礙設施之修正。（學生代表法律系王宣翰） 

（一）本校新聞所之無障礙廁所，其空間面積與扶手設置等多有不合規範之處。 

 追蹤狀況： 

   總務處營繕組： 

由於經費有限，故與新聞所與王同學協調，先於四樓改建一處無障礙廁所， 並於今年 1月 18日

完工啟用，2月 19日完成驗收。(完工照片如附圖所示) 

    
 

主席裁示：本案已完成，結案。 

 

（二）本校屬市定古蹟之校史館，全建築僅一無障礙坡道通路可入一樓內部，惟此通路位置缺乏標示，

且入口設有門禁，致行動不便者無法入內；又該館展示廳位於二樓，惟館內無昇降設備，亦使

行動不便者無從入內參觀。 

 追蹤狀況： 

   校史館： 

    關於舊總圖前棟東側無障礙坡道之改善作業，近日終經總務處與北市府文化局釐清此區非舊總圖 

    古蹟管理範圍，工程作業可不受古蹟法規管制，正聯繫廠商進行會勘以完成請購發包等作業。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執行，列入後續追蹤。 

 

三、有關本校博雅教學館周邊路面、電機二館西側導盲磚、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自動門開放等無障

礙設施改善。                                  （學生代表社工系蔡承諺、資工系闕中豪） 

  追蹤狀況：                                                                                   

一、 博雅教學館周邊路面鋪設改善。 

教務處課務組： 

   本案與學生代表共同會勘，並於 112年 12月完成鋪設改善，完成範圍如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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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本案已完成，結案。 

 

二、 電機二館西側導盲磚改善。 

電機系： 

電機二館西側導盲磚改善工程已於 113 年 1 月 8 日完工。該導盲磚出入口之側門開放時間亦改

為與本系大門開放時間同步。(完工照片如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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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本案已完成，結案。 

 

三、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自動門開放。 

    計中： 

    經營繕組協助，計資中心已於 113年初完成自動門加裝門禁工程，非上班時間若有需求， 

    可刷卡由自動門進出中心。(完工照片如附圖所示) 

 

 主席裁示：本案已完成，結案。 

 

參、提案討論 

【案一】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案，提請討論。(學生代表 蔡承諺)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一條「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特性及需求，整合相

關資源，規劃發展特殊教育方案策略，並完備無障礙環境之軟硬體建置，以推展本校特殊教育工

作，爰依據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五條設置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

因應 112年 6月 21日《特殊教育法》之修正，配合法源修正，將第四十五條修正成第十五條。 

  

 決議：通過。 

 

【案二】有關須本人持台大證件於商場或餐廳享消費優惠(9折、95折)，提請討論。 

(學生代表 蔡承諺 蘇彥庭)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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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商場或餐廳缺乏無障礙設施，不利於身心障礙學生進入，故無法由本人持學生證進入餐廳

或商場，需委託陪同者進行結帳，卻遭遇商場或餐廳拒絕打折。 

2. 對於行動困難學生，校方是否可以有所特殊考量，不致損失特教學生權益。 

3. 邀請經營管理組、台大農場、活動中心、住宿服務組列席說明。 

 

  決議： 

   本校特教或身心障礙學生委託他人於本校商場或餐廳代購消費，同時出示委託人之學生證及身 

   心障礙證明/教育部特教鑑定證明，可獲得本校學生優惠。 

 

【案三】多數校內餐廳或超商沒有無障礙坡道、無障礙電梯，或是走道不夠寬敞，無法讓輪椅有迴轉 

或放置、用餐空間，導致乘坐輪椅本人不便親自進入消費或用餐，提請討論。 

(學生代表 蔡承諺、蘇彥庭) 

說明： 

1. 建議學校相關管理單位建置校園無障礙友善餐廳名單，以供入學新生以及有需求之學生及其 

陪同者參閱。 

2. 啟動校內餐廳無障礙環境之改善，並規劃用餐座位優先席提供給行動困難之學生。 

3. 請參閱附件照片 : 

 

4. 邀請經營管理組、住宿服務組、活動中心列席說明。 

 

  決議： 

1. 本案持續執行，列入後續追蹤。 

2. 男二、女六餐廳之斜坡道(坡度與扶手)列入無障礙改善。 

3. 未來學校和廠商簽約，請將友善服務鈴、服務燈列入合約內容。 

4. 對於提供無障礙友善服務之餐廳或商場，請總務處考量有無提供獎勵之可能。 

5. 於校園內多鼓勵同學們發揮公德心，在生活中協助有需要的同學。 

 

【案四】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增設無障礙坡道，以利有上課需求之輪椅學生進入，提請討論。 

(學生代表 蔡承諺) 

 說明： 

1. 工業工程學研究所前的樓梯設計不利障礙者通行，建議增設無障礙坡道，以利有需求之學生上

下課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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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參閱附件照片: 

 

   

2. 邀請工業工程所、住宿服務組列席說明。 

 

決議： 

1. 本棟館舍大門入口處已設置無障礙斜坡道，請住宿服務組(國青宿舍)製作明確之指引路標，引導

有需求之學生使用無障礙設施。 

2. 本案結案。 

 

【案五】有關社科學院下班時間之後，使用輪椅或行動輔具學生無法進入系館，提請討論。 

(學生代表 蔡承諺) 

說明： 

1. 下班時間後，社科學院大門即鎖上，僅開放小門，但小門有門檻，導致使用輪椅或行動輔具學

生無法進出系館。 

2. 請參閱附件照片： 

  

   

  3.本工程已於議案提出期間，修繕完畢。感謝社科學院對障礙學生的支持與關懷。 

 

決議： 

1. 感謝社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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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結案。 

 

【案六】森林系系館需設置無障礙電梯及無障礙廁所，提請討論。 

(學生代表 蔡承諺、蘇彥庭) 

 說明： 

1. 輪椅僅可進入森林系系館一樓林一、二、三教室，並且無法進入廁所。致使障礙學生困難修

習某些必/選修課程。系館內無障礙設施不足，恐影響障礙學生之受教權及學生修業規劃。短期

內授課教師、校方、系所三方應多積極溝通，協助學生順利選修課程並注意授課教師規劃。以

長期發展而言，系所可對系館內無障礙設施建構進行加強。 

2. 請參閱附件照片: 

  

   

    

3. 邀請森林系列席說明。 

 

決議： 

1. 森林系館為經文化局造冊 50年以上之本校老舊建築，大幅變更設計改善一樓無障礙設施之難度

高，難以設置無障礙電梯、無障礙廁所。 

2. 森林系將盡力協助障礙學生安排適合上課之一樓教室。 

3. 保健中心鄰近森林系系館，相距約 50公尺(行動輔具 5 分鐘內可到)，學校資源共享，鼓勵障礙

學生可以就近至保健中心使用無障礙廁所。 

4. 本案結案。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時 10分) 

 

 


